
记者调查

■ 小区部分高楼内几乎每一层都停放电动车 张晨露 摄

    ● 闵行区李先生： 闵行区

莲花南路路段目前地面线标几
乎全无，影响行车安全，需要补

画车道线。

● 虹口区方先生：虹口区吴
淞路路段中央隔离栏被车撞成蛇

形状，侵占机动车车行道，将近一

周时间无人处理， 影响机动车行

车安全。

● 浦东新区贾女士：浦东新

区茉莉路方竹路有一个建筑工

地，每天从凌晨 4时开始施工，一

直到 23时 30分左右结束。 既有
工程噪声还不断鸣笛，扰民严重。

● 嘉定区张女士：嘉定区嘉

行公路曹新公路西侧有蔬菜种植
大棚被台风吹到道路两侧，已经发

生过多起划伤行驶车辆的情况，存

在安全隐患。

● 普陀区弋先生： 子洲路
238弄门口道路两边的人行道都

非常狭窄，不少共享单车乱停放，

单人都无法通行。请管理部门进行

核实并整治。

● 杨浦区何女士：在包头路

539号，底楼是“佳伊唱吧”，二楼

是则是“人九 KTV”。这两个场所

每天都营业到凌晨 3 时左右，影
响了周围居民的休息。 希望有关

管理部门要求上述场所进行整
改，避免扰民。

志愿者 李舜杰 张琪钰

    喀什新梅口感厚实，甘甜多汁，

口口吃出阳光味；巴楚留香瓜一瓜
一码，香草味浓郁……这些来自新

疆喀什的新鲜水果，等你来品尝。8

月 6日，由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喀什地区
行政公署、上海援疆前指主办，上海

援疆莎车分指协办，盒马承办的“上

海援疆消费帮扶———喀什水果文化
月暨第一届盒马新疆水果节”正式启

动，既助力喀什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也为上海消费市场引入更多

名优特产，融入国内大循环体系。

时令新疆鲜果上市
即日起至 8月 18日，喀什水果

文化月在线上线下同步铺开。打开
盒马 App，统一形象的喀什水果专

区已上线，巴楚留香瓜、喀什新梅、
鲜巴旦姆、苦豆蜜瓜、美人斑油桃、

树上熟吊干杏等新鲜水果都能一键
下单。而在线下，包括上海、北京、杭

州、深圳、广州、成都等在内的全国

17个城市超过 250家盒马门店，则

有喀什水果的集中陈列销售 （见右
图）。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挑选喀

什鲜果的市民还不少。“我以前只买
过智利西梅，喀什新梅是第一次见，

买回去尝尝味道。”市民叶先生拿起
两盒新梅放进了购物篮，他说，新疆

水果一直是“好吃”的代名词，值得

尝试。

品控严格，一瓜一码
喀什鲜果从原产地的“最初一

公里”，链接到上海消费者的“最后

一公里”，并不容易。上海援疆干部
在实践中发现，农产品要实现市场

化发展，“必须要从源头抓起，让喀

什农产品产得出、产得优、供得上；

必须利用好市场规律，严把品控关，
才能让上海市民放心买、用心帮”。

从 2015年起，上海援疆干部与
巴楚当地干部携手加强留香瓜品

控。从施肥到灌溉，从瓜的色泽、网
纹到重量、甜度，一套完善的科学种

植管理体系应运而生。依托大数据

技术，巴楚留香瓜也实现“一藤一瓜

一码”，全程可追溯。从零开始，上海
援疆在沙漠上种出了一个产业，并

将无名蜜瓜打造成了全国知名的品
牌。在浦东新区对口支援的喀什莎

车县，上海援疆干部也结合当地实
际和市场需求，不断完善新梅科学

种植、采收交易、冷链仓储、物流配

送、品牌营销等环节，一棒接一棒地
打造新梅一体化产业链，为当地农

户铺设一条脱贫增收道路。

转型新零售、新消费
修炼好了自身，喀什鲜果的全

新亮相还需要更大的舞台，新零售、

新消费渠道有望带动新疆水果产业
高速发展。

今年 5月，盒马（中国）有限公
司 CEO侯毅一行赴喀什考察调研，

并与当地政府部门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昨天，盒马宣布在新疆设采购办
事处，采购寻源小组在当地全年驻

扎。侯毅说，每年 6-8月是新疆好
产品集中上市的时候，但供应链依

然是最大掣肘。借助“驻新疆采购

办”，当地的农户、企业与盒马的对

接往来可以更便利。“过去轮台小白
杏只能以果干形式出疆，但‘三斤鲜

杏做成一斤杏干，还卖不出一斤鲜
杏的价格’。现在刚从枝头摘下的小

白杏可以‘飞’到北上广深，还能在
自然熟的状态下送达消费者手中。”

盒马商品采销中心的水果采购负责

人欧宏星表示，吐鲁番的蜜瓜、喀什

的新梅等如今也纷纷以树上熟的标
准在盒马上架。

今年“五五购物节”期间，沪喀

两地联手打造了一系列消费帮扶主
题活动。“依托新零售的供应链网

络，喀什水果辐射上海乃至于全国
的零售终端，实现了多方共赢。”上

海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喀什
地区在开拓上海消费市场过程中，

上海现代化的流通经验、服务理念
能够赋能当地，提高当地供应链水

平和市场营销能力。与此同时，上海
消费市场的转型升级也需要优质生

态的产品不断供应，体现“上海所
需，新疆所能”。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来自喀什的“甜蜜”等你品尝
“上海援疆消费帮扶———喀什水果文化月”在沪启动

几乎每层都有停放
根据市民反映，记者日前

来到了浦东新区三林镇城林美

苑小区。
刚走到 16 号楼，就看到一

楼公共门厅两侧停放了数辆电
动车，通道拐角处也停着两辆电

动车，其中一辆还正好停在“无

障碍通道，请勿停车”的提示下。
记者乘电梯来到 11 层楼，

电梯门一开，一辆蓝色电动车映
入眼帘。记者发现，逐层往上，除

个别楼层外，几乎每一层楼的楼
道内都停放着一两辆电动车。楼

层内的配电箱正对着电梯门口，
电动车大多停靠在配电箱旁边，

箱内接出电线，正为电动车“飞
线”充电。

而在 2号楼、3号楼、7号楼、

11号楼等处，尽管大门前张贴了
“请居民将电动车停放至地下非机

动车车库”的提示，但还是有不少
居民推车上楼。地下非机动车车库

里只有寥寥几辆电动车，使用率较
低。“我经常看到业主推电动车进

电梯。虽有地下车库，但他们嫌麻

烦，不愿意停下面。”投诉人表示，
“我从去年就开始投诉了，一直解

决不了。”
小区物业管理人员介绍，目前

有两栋楼已经进行过整治，通过公
告和上门劝阻的方式，提醒居民将

电动车停放在指定位置。但仍有部
分居民不配合，地下车库充电桩数

量也不够。后续，物业将联合居委
会进一步处理，安装智能梯控禁入

系统。

消防通道“大方”占？

记者又来到海容路 399弄星

海家园小区。这个小区有多栋高
楼，虽然每栋楼下都划有供电动

车停放和充电的区域，但仍有不
少居民推车进楼。在 12号楼内，1
楼通道里停着两辆电动车。逐层

往上，12、13、14、16、20 层楼道内

均有电动车，14层的电动车还直
接堵在消防通道出口。而在 7号

楼、13号楼的一楼楼梯和安全出

口处，也有几辆电动车停放着。

在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物业公司和居委

会对电动车上楼问题没有执法
权，只能进行提醒劝告，或上报社

区民警。“既然出台了规定，就应
该依法管理。希望小区物业和居

委会可以明确职能，执法部门也

及早介入，尽快解决这一安全问
题。”投诉的市民表示。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志愿者 张晨露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实施首周后 不少居民反映

仍有电动车“爬”电梯停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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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0日，国家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披露，今年以来，全国已发
生电动车火灾事故 6462起。电动车

火灾随气温升高呈逐月上升的趋势
明显，居民住宅、自建房和沿街门店

是电动车火灾高发场所。

本月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实施，明确禁止在高层

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
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

电动自行车充电。如有违反，拒不改
正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处

以罚款，最高可罚 1万元。新规实施

后，北京、西安等地已开出首张罚单。

此外，5月起施行的《上海市非
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也规定，不得

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首层

门厅、共用走道、楼梯间、楼道等共
用部位，以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

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
充电。对不听劝阻、制止的，可向城

管执法部门或者负有消防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报告，相关部门应当依

法予以处理。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相|关|链|接

电动车进高楼
最高罚 1万元

电动车“坐电梯”上楼，在楼道内“飞线”充电，甚至堵
塞消防通道……最近，本报夏令热线接到不少读者来电，反
映夏日中违规的电动车就像高层建筑中的“定时炸弹”，隐
患重重。8月1日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
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违者最高处罚10000元。新规已实施数日，记者走访却发
现，个别小区高楼内仍存在电动车“上楼”问题。


